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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杭州市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健全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

着力破解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，规范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，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23〕14号）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（概念界定）本办法所称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提供

政策支持，以划拨方式供地，限定户型面积，限制处分权利，

以微利价面向符合条件的城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、各类引进人

才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工薪收入群体销售的住房。

（二）（适用范围）本办法适用于市区范围内保障性住房

供应、使用、退出及监督管理等活动。

（三）（基本原则）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

定位，保障性住房的配售管理实行政府主导、市级统筹、属地

负责的原则。

（四）（职责分工）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保障性

住房政策、规划和计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。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是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的行

政主管部门，负责政策制定、组织实施、监督指导工作。市住

房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工作。

市发改部门负责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、住房保障和房产

管理等部门确定保障性住房销售基准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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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司法、财政、人力社保、审计、税

务、公积金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
各区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属地保障性住房的供应、使用、退

出及监督管理等工作，负责指定区属国有企业作为属地保障性

住房的运营回购主体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

工作。

二、定价和供应

（五）（销售价格）保障性住房销售基准价格按照基本覆

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、加适度合理利润的原则核定。

（六）（户型标准）保障性住房户型面积标准结合申请家

庭人数和人才等级等因素确定，城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2人及

以下户、3人户、4人及以上户家庭的户型面积标准分别为70

平方米、90平方米、120平方米。各类人才家庭中区级人才户

型面积标准为90平方米，市级ABCDEF类人才户型面积标准为

120平方米。人才可根据家庭人数参照城市户籍住房困难家

庭的相应标准选择房源。

（七）（供应标准）申请家庭不得超过对应的户型面积标

准上浮5平方米选择房源。既有房源转化的保障性住房在供应

时，可结合房源情况，适当放宽面积限制，但原则上不得上升

一个户型面积标准等级选择房源。

三、申请和审核

（八）（准入条件）城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申请保障性住

房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主申请人具有一定年限杭州市区（指上城区、拱墅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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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湖区、滨江区、萧山区、余杭区、临平区、钱塘区、富阳区、

临安区，下同）户籍；

2.申请家庭一定年限内在市区无房；

3.单身申请人需年满30周岁；

4.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各类引进人才家庭申请保障性住房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主申请人属于经杭州市分类认定的 ABCDEF 类人才（含

经同城认定的省部级人才）或各区认定的区级人才，或具有全

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；

2.主申请人具有杭州市户籍或持有杭州市范围的《浙江省

居住证》或《浙江省引进人才居住证》；

3.主申请人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用人单位工作，与市区范围

内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并缴交社保；

4.申请家庭申请时在市区无房；

5.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准入条件具体标准根据保障需求和房源供应情况动态调

整，按照解困优先、人才优先原则分类制定，经批准后以公告

形式发布。

（九）（申请家庭）保障性住房以家庭为单位申请，申请

人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应作为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。单身（含离

异或丧偶）带未成年子女且拥有监护权的视作一户申请家庭，

可不受单身需满 30周岁的年龄限制。申请人父母、申请人配

偶父母、成年未婚子女具有市区户籍的可自愿选择是否作为共

同申请的家庭成员，计入家庭人口数。一户申请家庭只能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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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套保障性住房。

（十）（再申请限制）申请人父母、申请人配偶父母选择

作为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，视同已享受保障性住房，今后不得

再申请保障性住房。未成年子女以及成年未婚子女已作为家庭

成员享受保障性住房的，今后符合单独申请条件的，可再申请

保障性住房。

（十一）（房产核定）申请家庭房产核定的范围包括：申

请家庭在市区已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产、购房合同已经网签备

案的房产、承租的公有住房（福利分房）、已签订征收（拆迁）

安置协议未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产，以及批地建房情况。申请

家庭已享受过房改购房、经济适用住房、共有产权保障住房、

征收（拆迁）安置房等政策性住房的，在退出政策性住房前，

不得申请保障性住房。

（十二）（申请配售程序）保障性住房按照以下程序进行

配售申请：

1.制定配售方案。开发建设单位根据房源供应情况制定配

售方案，并按规定申请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。

2.发布配售公告。开发建设单位发布配售公告，内容包括

项目基本情况、户型及房源数量、准入条件、销售价格及登记

方式等。

3.购买资格审核。申请家庭根据配售公告规定提出申请，

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。开发建设单位对申请家庭提交的申请材

料进行初核，核对相关信息，核查申请材料的准确性、完整性

等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开发建设单位初审后提交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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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进行复核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确认购房资格。

4.公证摇号选房。开发建设单位根据审核通过名单，委托

公证处进行公证摇号。根据解困优先、人才优先原则，组织公

证选房。

（十三）（放弃限制）申请家庭选定房源后，与开发建设

单位签订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合同》。申请家庭纳入选房

范围，放弃选房、或选房后放弃购买的，自放弃之日起一年内

不得再申请保障性住房。申请家庭纳入选房范围，但因无与其

户型面积标准匹配的房源可选导致放弃选房的，不受上述规定

限制。

（十四）（资格再审查）选定房源的申请家庭，在签订《配

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合同》前，主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户籍、住

房、婚姻等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向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

报，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家庭相关情况进行系统自

动核查。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，取消其购房资格。

（十五）（不动产登记）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应按规定办

理保障性住房不动产登记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在预告登记证明

和不动产权证上记载不动产权利人，附记保障性住房、不得上

市交易等内容，土地性质为划拨。

（十六）（各类保障衔接）承租公共租赁住房、保障性租

赁住房（未享受租房优惠政策的除外）的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

的，应当在签订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合同》前按相关规定

退出保障，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、高层次人才租赁补贴、

新引进大学毕业生租房补贴的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的，自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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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合同》次月起停止发放上述补贴。

四、售后管理

（十七）（使用限制）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居住使用时不

得有下列行为：

1.擅自转让所购保障性住房；

2.设定除购房贷款抵押外的房屋抵押权；

3.其他违法违规情形。

（十八）（封闭管理）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，通过房

屋交易、不动产登记等信息系统进行限制，不得变更为商品住

房以买卖、赠与等方式上市交易。

（十九）（再购房限制）申请家庭取得保障性住房不动产

权证未满2年的，不得通过购买方式获得其他房产，满2年后

确需购买其他房产的，应向政府指定的机构申请回购原所购保

障性住房。

（二十）（回购情形）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取得不动产权

证后，有辞职已离开本市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，或因人民法院、

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等需对房屋所有权进行处置等情形的，

应向政府指定的机构申请回购原所购保障性住房。

（二十一）（回购价格）保障性住房回购价格根据原购买

价格并结合折旧和物价水平因素确定，装修部分不计算回购价

格。折旧按每年2%计算，自保障性住房交付时起至回购协议签

订时止。物价水平按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杭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

指数累计计算，自保障性住房购买当年起至回购前一年度止。

计算公式为：回购价格=保障性住房购买价格×（1－交付时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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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购时的年数×2%+购买时年度至回购前一年度的杭州市区居

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涨幅）。

（二十二）（继承、离婚等转移情形）保障性住房因继承、

遗赠、离婚析产等情况而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，房产性质仍

为保障性住房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在不动产权证上附记“保障

性住房继承”“保障性住房遗赠”“保障性住房离婚析产”，以

及不得上市交易等内容。

（二十三）（运营管理）保障性住房居住区配套设施除根

据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外，其余部分由政府指定的机构持有

并负责运营管理。

（二十四）（物业管理）保障性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

准按照不高于普通住宅小区甲级服务收费标准执行。保障性住

房交付使用后，申请家庭参照商品住房承担住房专有部分和共

有部分的物业管理服务费，行使物业管理表决权。

（二十五）（业主权益）保障性住房参照商品住房实行维

修资金管理，开发建设单位和申请家庭应当按规定缴存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。

（二十六）（公共服务）保障性住房项目纳入街道和社区

网格化管理，购买保障性住房享有与购买商品住房同等公共服

务权益。

（二十七）（违规罚则）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采取隐瞒事

实、弄虚作假等手段违规取得购房资格的，区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应取消其资格，按照以下规定处理，并禁止其在 10年

内再次申请保障性住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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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已签订购房合同未交付房源的，由开发企业与其解除购

房合同；

2.已交付房源的，由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通知其限期

腾退，由政府指定的机构按规定回购其所购保障性住房，回购

价格根据原购买价格并结合折旧因素确定，折旧系数及年限计

算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执行，计算公式为：回购价格=

保障性住房购买价格×（1－交付时至回购时的年数×2%）。

（二十八）（失信惩戒）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存在弄虚作

假情形的，相关失信主体的失信信息记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

台。

五、附则

（二十九）（机关事业单位配售规则制定）面向机关事业

单位人员配售的保障性住房准入条件、申购、回购等规定由市

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另行制定办法。

（三十）（县市办法制定）桐庐县、淳安县、建德市可结

合当地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办法。

（三十一）（施行时间）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，由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牵头组织实施。


